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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執鑑

一、案件事實

「英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」這個雲嘉地區大家耳

熟能詳的公司，相信許多人都有喝過這家公司的牛奶，

但在民國80年負責人葉○三於有計畫的脫產並出境國外

後，留下了3億餘元的稅金未繳納。民國90年「法務部

行政執行署嘉義行政執行處」成立之初，即從雲林法院

財務法庭承接上開案件，該公司之案件亦是嘉義行政執

行處首宗鉅額欠稅案件。

二、執行經過 

該公司之負責人葉○三早於民國80年間即遷居國

外 ， 且 公 司 所

有 土 地 及 廠 房

均 設 有 高 額 抵

押，經法院多次

拍賣(併案地院

執行)，但均未

拍定。於執行陷入膠著時，公司所有土地及廠房的抵押

權因抵押權人已執行負責人葉○三及公司股東名下財產

後已獲清償，進而塗銷公司名下土地及廠房的抵押權。

此舉也讓國家稅金之徵起露出一道曙光。經行政執行官

就案情、不動產之價值判斷，認應有拍定之可能，本分

署即迅速向雲林地方法院調卷執行，並由本分署主導拍

賣事宜。於執行拍賣過程中秉持積極執行原則，執行人

員秉持合法、合理、合情原則，迅速執行，終使該公司

之不動產獲得拍定，並順利為國家徵起稅金達4,991萬

6,610元，國家債權得以獲償。

三、執行困難及因應策略

該公司之土地和廠房原設有高額抵押權，如經拍賣則國家債權亦因分配順位於抵押權之

後，而無受償之可能。則本案義務人「英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」亦將因此而成為「無財產」可

供執行，若此，則國家債權更無徵起之可能。為突破此困境，於辦理此案件時，除積極查調義

首宗鉅額欠稅案件-「英泉食品股份
有限公司」土地、廠房拍賣

◆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書記官 李柏宜

▲89年雲林地院財務執行卷宗封面

▲90年稅執案卷宗封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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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首開先例

務人公司是否尚有隱匿之財產並辦理公告獎勵檢舉義

務人財產及負責人葉○三之行蹤外，並向法院積極追

蹤負責人及相關董事財產執行之狀況，終於在執行人

員多方的努力下傳來好消息，於本分署持續追蹤之下

義務人名下財產之抵押權終於得以除去。至此，該公

司之廠房及土地如獲拍賣，國家債權將會是第一順位

受償。雖然曙光乍現，但我們知道後續還有一段待努

力的過程。因為該公司之廠房和土地歷經雲林地方法

院多次拍賣，皆無人應買，多次拍賣皆流標。所以

如何讓「不動產順利拍出」則是執行人員的下一個挑

戰。經過執行

人 員 努 力 之

下，明查暗訪

潛在買受人及

通知目前承租

者 到 本 分 署

說 明 不 動 產

使用狀況，並告知承租人「英泉食品股份有限公司」之

廠房和土地，目前有多人詢問不動產拍賣之狀況，該不

動產極有拍定之可能。承租人如有意承買，應把握此次

拍賣機會。終於到了第三次拍賣期日，當天拍賣處所來

了大批民眾，早早到場的承租人開始緊張了，深怕會無

法順利得標，不斷的觀察現場到場的民眾，並私下不斷

詢問執行人員是否有很多人到場要投標該公司的廠房和

土 地 ， 執 行

人 員 也 與 投

標 者 打 心 理

戰，表示「該公司之廠房和土地真的很搶手，而且已

經是第三次拍賣了，公告的底價實在很划算，如果不

把握機會且提高出價，很可能會被別人標走，那就真

的錯失良機了！」有意投標者經過我們的鼓吹又看到

那麼多的民眾，頓時心緒大亂，緊張的上去2樓的投

標室跟一同到場的總經理低聲說了幾句話。終於，開

標的時間到了。執行人員長久的努力是否有收穫便看

此時了，打開標櫃時，標櫃內僅有2張投標書而且都

是承租人自己人投的，但投標金額卻差了200萬元，

行政執行官當場宣布由高出底價且投標金額最高的投

標者得標。至此該公司的不動產終於順利拍定，並為

國家徵起了4,991萬6,610元。

▲92.4.17執行報告

▲96.7.9嘉義地院拘提票

▲廠房土地租賃契約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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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執行心得

做為一個執行人員，為國家執行公法上的強制執行，其實是一份很有成就感的工作。我們

的工作成效可以直接從徵起金額中看出來，當國家賦予我這份工作時，我又努力為國家、人民

徵起了多少錢？「行政執行」的目的在維護人民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的公平，讓每個需依

法納稅或履行公法上繳納義務的民眾不會心生僥倖。對大部分奉公守法的納稅人而言，「有錢

卻故意規避繳納義務」的義務人，如果讓他們心存僥倖而逃過繳納義務，則對其他守法的納稅

人非常不公平。這也是我們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執行分署設立的目的和意義，所以我們每個執

行人員肩上都負有著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，我們的工作除了替國家徵起稅金，挹注國家建設

和教育、民生等經費外，更具有「維持社會公平正義」的意義。如果沒有我們機關的成立和執

行，則會讓這些故意不履行納稅義務的義務人心存僥倖。而這個案件也是一樣，公司負有繳納

營業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的義務，但負責人葉○三卻故意於80年即出境國外，留下大筆的鉅額

欠稅不予處理。在承辦此案件時，心中便時常想起我身上肩負的責任，應該如何突破現狀的困

境，來替國家徵起稅金。從抵押權的除去，到將地方法院多次賣不出去的土地和廠房賣出，這

其中不知花費了多少心力和動用多少腦細胞，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份工作。看到最後能為國

家徵起到這麼多的稅金，所有過程中的辛苦都覺得是值得，這也是我對這份工作樂此不疲的原

因和動力來源。

▲99.9.8拍賣不動產筆錄▲投標書


